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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发改字〔2016〕1号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芒市城市出租汽车
客运价格和油运价格联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芒市各出租汽车营运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价格管理，不断完善城市出租汽车客运价格运行机制，有效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云南省定价目录》、《云南省价格听证目录》、《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从2015年1月以来，芒市发展和改革局会同芒市交通运输局、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全面开展了芒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调价调查和运营成本测算工作，并参考毗邻县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价格水平，本着“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经听证等法定程序，制定了关于调整芒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价格和油运价格联动实施方案,根据芒市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决定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上报市人民政府。现根据《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芒市城市出租汽车客运价格和油运价格联运实施方案的批复》（芒政复〔2016〕1号），将具体调整内容通知如下：

一、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价格调整内容
（一）基价里程、起步价及车公里价格。基价里程为3公里；白天（当日7:00-23:00）起步价统一调整为8元/3公里，超出3公里的车公里价格统一调整为2元/公里；夜间（当日23:00-次日7:00）起步价统一调整为12元/3公里，超出3公里的车公里价格统一调整为3元/公里。

（二）停车等候费用。停车等候按免费等候5分钟，之后每超出5分钟按1公里价格收取费用。即白天为2元/每5分钟、夜间为3元/每5分钟。
（三）执行统一运价。取消分车型、分排量核定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运价，统一执行一种运价。

（四）取消空驶里程价格。鉴于目前芒市建成区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芒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范围半径在8公里内，取消空驶里程价格。
（五）取消机场专线价格。通过实测，芒市城区客运北站、南站、康利公司距芒市机场里程为6-8公里，芒市机场已纳入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范围，单独设置专线不合理，取消芒市城区至机场专线价格，实行打表计价收费。

（六）调整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范围。（详见附件2:芒市城市出租汽车服务区示意图）

二、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油运价格联动方案调整内容
在调整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价格的基础上，将燃油价格上涨后的上升成本通过燃油附加费收费的方式，在运价不做调整的基础上向乘客另行收取的费用。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期价格和调整系数。此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仍以93号汽油为燃油代表品，以2012年-2014年3年的93号汽油平均价格为基期价格，将现行基期价格6.96元/升上调至7.719元/升，将现行调整系数0.50元调整为1.00元。

（二）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

1.当93号汽油价格在7.719元/升及以下时，暂停收取燃油附加费。
2.当93号汽油价格在7.720元/升至8.719元/升以内，每趟次加收燃油附加费1.00元。

3.当93号汽油价格在8.720元/升至9.719元/升以内，每趟次加收燃油附加费2.00元。

4.当93号汽油价格在9.720元/升及以上时，每趟次加收燃油附加费3.00元。

上述燃油附加费不分车型及排量，由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在核定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收费执行价格标准外，每趟次向乘客收取。

三、组织实施
芒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调整后的客运价格从2016年1月20日起开始实施，执行时间从各公司完成出租车计价器检定后开始执行。芒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油运价格联动实施方案从2016年1月20日起执行，具体实施时间，由城市客运出租汽车主管部门根据市场成品油零售价格变动情况提出申请，经芒市发展和改革局会同主管部门按照价格管理程序和权限择机批准执行。
附：1.芒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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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芒市城市出租汽车服务区示意图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6年1月8日
───────────────────────────

报：州发改委、市人民政府

送：市委宣传部、信访局、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局、公安交警大队、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印发
───────────────────────────
附件1:

芒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及价格

收费类别
	计算单位
	执行价格

	白天乘车价格
	基价里程
	车公里
	3

	
	起步价格（3公里以内）
	元
	8.00

	
	车公里价（3公里以外）
	元/公里
	2.00

	夜间

乘车

价格
	基价里程
	车公里
	3

	
	起步价格（3公里以内）
	元
	12.00

	
	车公里价（3公里以外）
	元/公里
	3.00

	停车等候价格
	等候时间
	分钟
	5分钟以内免费

	
	停车等候价格（5分钟以外每5分钟按1公里价收取）
	元/每5分钟
	2.00（白天）

	
	
	元/每5分钟
	3.00（夜间）

	备注
	    1.白天时段为当日7：00-23：00，夜间时段为当日23：00-次日7：00；2.燃油附加费根据发改部门的文件规定在正常乘车起步价格外另行收取；3.运政服务质量投诉电话：0692-2121685

价格举报投诉电话：12358；4.此价格自2016年1月20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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